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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东撤销表决权委托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、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的

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，就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安徽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威宇”）股东长沙文超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长沙文超”）、新余纳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新余

纳鼎”）《撤销表决权委托通知函》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收购安徽威宇基本情况 

2021 年 10月，公司以现金 3.17亿元购买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（简

称“盛世达”）持有的安徽威宇 30.15%股权、以现金 0.60亿元对安徽威宇进行

增资。此外，根据 2020年 11月 9日，安徽威宇股东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与上市

公司签署的《附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将合计持有安

徽威宇 45.23%股权对应的表决权、提名和提案权、召集权等股东权利独家、无

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上市公司，任何一方违约的，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

2,500万元作为违约金。上市公司合计控制安徽威宇 76.65%的表决权，安徽威宇

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 

二、公司收到《撤销表决权委托的通知函》的情况说明 

2022 年 12月 29日，上市公司收到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《关于解除<附条件

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>及撤销表决权委托的通知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函》”）。

根据《通知函》内容，由于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将持有的安徽威宇表决权委托给

上市公司，是期待未来上市公司完成对安徽威宇剩余股权的继续收购，鉴于委托

协议签订后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政策发生较大变化，继续收购安徽威宇剩余股权



 

难以推进，前述签订《附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基础已不存在。长沙文超、

新余纳鼎通知公司解除《附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撤销对公司的表决权委

托。自通知函出具之日起，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持有的安徽威宇股份对应的全部

股东权利由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自行行使。 

2022 年 12月 29日，安徽威宇召开股东会，对安徽威宇董事会进行了改选，

公司委派的董事全部退出安徽威宇董事会，公司委派的财务总监也于同日收到了

免去职务的通知。使公司无法对安徽威宇的重大经营决策、人事、资产等实施控

制，公司目前在事实上对安徽威宇失去控制权。 

三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1、公司收到《通知函》后，就上述单方面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与长沙文超、

新余纳鼎进行了积极沟通，希望对方能够严格履行《附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》

约定的事项，并将上述事项立即向监管机构进行了沟通汇报。 

2、公司将按照《公司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努力采取多种措

施落实对安徽威宇在财务、业务、人事等方面的管理，尽可能减少撤销表决权委

托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。 

3、为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，公司将综合考虑失去安徽威宇控制权造成

的影响以及与长沙文超、新余纳鼎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，积极向对方主张权利并

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主体违约责任的权利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

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认真履行信息披 

露义务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九日 


